宜蘭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在職進修獎學金申請辦法
110年12月01日理監事會議修訂
111年12月20日理監事會議修訂
112年12月19日理監事會議修訂
113年08月21日理監事會議修訂

第一條 為培育優秀護理專業人才，鼓勵會員在職繼續進修，特訂本辦法。

第二條 限本會會員，常年會費須繳至申請當年度。
第三條 在職進修學位以國內外護理系所之學士、研究所（博、碩士）為主，為了培育跨領域多元護理人才，以醫療資訊管理、政治、法律及健康照護相關學系之博、碩士(含)學位進修者亦列入獎勵範圍。
第四條申請成績標準：學年學業及操行平均成績均達八十分以上或甲等以上或A-以上等第。

第五條 該學制每人限申請獎學金一次。

第六條 獎勵名額及獎金額度分述如下：
1. 護理研究所（博、碩士）：共4名，每名新台幣5,000元整。
2. 跨領域人才重點培育(含醫療資訊管理、政治、法律及健康照護等學系)之博、碩士(含)以上學位：共2名，每名新台幣5,000元整。
3. 護理系學士：共10名，每名新台幣 4,000元整。
4. 每年補助以16名為限(含學士、碩士、博士)，申請人數高於名額上限時，得依申請者學業成績擇優錄取。
第七條 申請時間：每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三十日。
第八條 申請文件：
1.在職進修獎學金申請表如附件乙份。
2.前學年成績證明書乙份(年度上、下學期成績單缺任何一學期成績，均為資格不符)。
3.當年度在學證明書乙份(當年度上學期在學證明或當年度畢業證書影本）。

4.在職證明乙份。

第九條 每年9月由本會發文至各機構，請轉知所屬護理人員備妥申請文件，於當年度10月30日前函送公會審查，逾期送達或申請文件不全者均不予受理，如未獲入選亦恕不退件。

第十條 獎學金申請提理監事會議審查，依當年度獎勵預算及名額分配原則，得依申請人數調整及依學業成績擇優錄取之。
第十一條 經理監事會議核定通過獎勵之名單於本會網站公告，並專函通知受獎者，於次年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學金。
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公會理監事會依每年度編列預算辦理之。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       宜蘭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在職進修獎學金申請表
113年08月21日理監事會議修訂
	姓      名
	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	身份證字號
	
	入會日期
	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	就讀學校:
科系(所):
年級:

             
	□碩士
□博士
□大學
	電話
	（o）
（H）
行動： 

	
	
	e-mail
	

	現任職務
	
	照片浮貼

	學業成績
	
	操行成績
	 

	現任服務機關
	

	推薦主管簽章
	

	申 請 人簽名
	
	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

	審核意見
	□通過      □不通過
	不通過原因說明: 


	審核小組簽章：
	


備註:請申請人依辦法第八條提供審查文件。
附件








